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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勇利航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刊發有關建議收

購事項中建議投資條款重大更改之公告（「第三項公告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

告所用詞彙與第三項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僅此闡明，由於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，CM Overseas對合資公司注資（「CM
Overseas合資公司注資」）的適用百分比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現時超逾25%但不超過

100%，故CM Overseas合資公司注資除構成第三項公告所述之關連交易外，根據上

市規則亦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重大交易。CM Overseas合資公司注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

14章及第14A章之呈報及公告規定以及須獲獨立股東批准規定。

誠如第三項公告所闡述，本公司無法在第三項公告刊發後15個工作日內就（其中包

括）批准建議收購事項向股東寄發通函。董事會進一步公佈，預期寄發有關通函之日

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或之前。

承董事會命

勇利航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許志堅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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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僅供識別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總經理為吳超寰先生，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為許志堅先生，非執

行董事為孫賢隆先生及張順吉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春建先生、陳文安先生及

朱文元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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